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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東大會情況

本公司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

的通知、召集、召開程序，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

八日召開了二零零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有關本公司二零零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詳細情況

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香港《南華早報》和

《文匯報》公佈。

2. 董事會

(1) 董事會組成

本公司董事會共有十二名董事組成，其中執

行董事六名，分別是孫偉君先生（董事長）、

詹巨平先生（副董事長）、徐立喬先生、孫劍

利先生、趙錦萱先生和俞仁明先生；非執行

董事兩名，分別是王利生女士和胡偉慶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四名，分別是孫永森先

生、岑可法先生、李令紅先生和邱妘女士。

其人員構成符合《上市規則》要求。

(2) 董事會功能

董事會負責本公司的策略發展，決定本公司

的目標、策略及政策。董事會也監察及控制

營運及財務表現，並適當制定風險管理政

策，務求本公司的策略目標能夠達到。董事

會已聘任總經理落實各項策略及負責本公司

的日常營運。

董事會定期開會，若有需要則安排召開額外

會議。董事會秘書負責在董事會開會前向董

事發出詳細文件，確保董事能夠就討論的事

宜作出有根據的決定；並負責確保董事會程

序得以遵守，就守規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

見。

董事會屬下設有三個專業委員會，並規定了

各自職能。各專業委員會按情況需要就討論

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3) 舉行董事會的次數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共召開了三次董事會會

議，具體情況如下：

a： 第四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於二零零四

年四月十六日召開，審議並批准了二

零零三年度報告及關於修改《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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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情況

本報告期內召開

董事姓名 董事會次數 出席 委託出席

孫偉君（董事長） 3 3 0

詹巨平（副董事長） 3 3 0

徐立喬 3 3 0

孫劍利 3 2 1

趙錦萱 3 2 1

俞仁明 3 2 1

王利生 3 1 2

胡偉慶 3 1 2

孫永森 3 1 2

岑可法 3 2 1

李令紅 3 3 0

邱妘 3 2 1

(5) 董事培訓

針對《上市規則》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生

效的修訂，本公司於報告期內舉辦一期董事

培訓，以提高董事勤勉盡責、規範運作的意

識，切實履行董事職責，提高上市公司規範

運作和信息披露的水平。

程》的方案等議案。並將上述議案提呈

於二零零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b： 第四屆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於二零零四

年八月二十日召開，審議並批准了二

零零四年度中期業績報告。

c： 第四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七日召開，審議並批准了本

公司與上海賽科的《石腦油供應協議》

和《內控手冊》。

董事會執行委員會

報告期內共舉行10次董事會執行委員會議，

認真履行《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議事規則》規

定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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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任期為三年，自本公司於二

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召開的二零零二年度股東週

年大會起。

4.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按《上市規則》第3.10條，委任足夠數目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已委任具備適當專業資格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報告期內，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真履行有關法律

法規和《公司章程》規定的職責以及誠信與勤勉義

務。積極參加董事會會議及專業委員會會議，對

公司治理、生產經營等方面工作提供了許多建設

性意見和建議，對本公司關連交易等事項進行審

閱並發表獨立意見，維護了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的

利益。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向本公司提交了獨立性確認書，確認其在報

告期內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有關其

獨立性的因素。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本公司獨立人

士。

5. 董事及監事酬金

本公司實行以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主

要包括崗位工資、基礎工資、獎金以及部分津補

貼。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每名董事及監事的酬金詳見

財務報表附註8。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付予六名執行董事酬金總額為人民幣

1,408,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 1,208,000

元），付予三名監事酬金總額為人民幣512,000元

（二零零三年：人民幣432,000元），每位執行董

事及監事所獲得本公司付予的酬金均在人民幣

300,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 250,000元）以

下。此外，執行董事和監事的退休計劃均列入本

公司職工退休計劃統籌。詳情刊載於財務報表附

註9。

經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批

准，本公司與各位董事及監事簽訂服務合約。根

據服務合約，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內，付予獨立董事袍金總額為人民幣

58,000元，付予獨立監事袍金總額為人民幣

32,000元，每位獨立董事及獨立監事所獲得本公

司付予的袍金均在人民幣20,000元以下。付予外

部董事袍金總額為人民幣6,000元，付予外部監事

袍金總額為人民幣12,000元，每位外部董事及外

部監事所獲得本公司付予的袍金均在人民幣

20,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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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

五位最高薪酬人士均為董事。

本公司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立於一年內如不支付

賠償（法定賠償除外）即不可終止之服務合約。

6. 審計委員會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按《上市規則》第3.21條的

規定設立了審計委員會，由五名非執行董事組

成，分別是王利生女士、胡偉慶先生、孫永森先

生、李令紅先生和邱妘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邱

妘女士擔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兩次會議，主要負責審閱公司的財務資料（包括本

公司的財務報表及本公司年度報告、半年度報

告，以及報表及報告所載有關財務申報的重大意

見），檢查研究本公司的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

程序，並就外聘核數師及核數費用等事宜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

本報告期內，審計委員會分別於二零零四年四月

十六日、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七日召開了三次會議，審閱了《二零零三年年

度財務報表》、《二零零四年中期財務報告》、《內

控手冊》。

7. 董事或監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董事及

監事並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也無直接

或間接於公司重要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8.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董事會已通過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但董事會注意到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只有外國和香港、澳

門、台灣地區的境外投資人方可認購本公司的H

股股份，目前本公司董事會各成員並不允許持有

或買賣本公司的外資股股份。

9. 《公司章程》修訂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召開的二零零三

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了《公司章程》修訂內

容，有關章程修改的詳細情況見於二零零四年四

月三十日寄發給各位股東的通函及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刊登於香港《南華早報》及《文匯報》

上的有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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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章程》修訂已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

獲國務院授權的公司審批部門批准。

10. 投資者關係情況

本公司積極認真地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資者關係工

作，恪守誠信、規範、透明、及時的信息披露原

則，通過編制業績報告、發佈公告、境內外路

演、電話會議、公司網頁、接待來訪投資者分析

員、回答問詢等方式和途徑，加強與投資者的溝

通和聯繫，提升公司透明度，幫助投資者認識公

司價值，取得良好效果。

11. 關連交易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關連交易屬日常業務，按

一般商業條款及有關交易的協議條款進行，而交

易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的關連交易已由核數師審閱，詳情刊載於財

務報表附註32。按聯交所要求，獨立非執行董事

已就此作出確認。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本公司與儀征化纖訂立購

銷對二甲苯的協議（「該協議」），協議期限直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對二甲苯的價格按

照該協議內的定價公式根據  ICIS 報價系統  CFR

東北亞現貨價與合約價而定。有關詳情已經在二

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香港《南華早報》和《文

匯報》中公佈。

中國石化擁有儀征化纖42%的權益，亦為本公司

控股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儀征化纖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該協議下的銷售構成持續

關連交易，並需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批准

了該協議項下之交易。有關詳情已經在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香港《南華早報》和《文匯報》

中公佈。

聯交所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有條件地同意就

本公司該等交易持續披露義務的豁免，並授予本

公司一項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為

期三個財政年度的豁免。上述期間內本公司毋須

就該協議下的銷售遵守《上市規則》中關於持續披

露關連交易的規定，但需符合豁免條件。有關豁

免持續披露義務的條件已載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二日寄發給各位股東的通函中。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

按該協議向儀征化纖出售PX約250,000噸，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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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豁免條件進行，並且向儀征化纖出售PX銷

售總額未超過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合併營業額的13%之豁免上限。本公司核數

師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已就該集團的關連交易分

別進行了審閱和審核。本公司核數師亦已就該持

續關連交易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五日出具信函給董

事會。

12. 內控制度

根據法律法規和境內外監管要求，研究、制訂和

完善了涉及本公司生產經營管理的內部控制制

度。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召開董事

會，審議並批准《內控手冊》，並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起正式實施，進一步規範了企業的管理行

為。

13.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並未知悉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證明

本公司在二零零四年沒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之《最佳應用守則》。該守則已由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生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取代，本公

司將根據有關監管要求就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的情況在適當時作出披露。




